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名称：温州市中医院龙湾院区及学生宿舍搬运服务
二、预算金额：80000元

三、拦标价：400元/车。（供应商投标前应自行踏勘现场，综合考虑各线路运输量，本项目所有线路只有一个报价，单价超过拦标价的为无效报价。）

四、采购方式：询价采购（在满足投标资质及符合项目采购内容、要求的基础上，采用最低价中标的方式，若最低价一样时，采取抽签方式确定成交人；有效投标供应商不少于3家。）
五、项目内容：

温州市中医院龙湾院区和金达路学生宿舍内各项物资如仪器、设备、生活活动所需物件搬运，具体包括：包括搬出地点和搬入地点的货物拆卸包装、楼内搬运、装车卸车、成品保护、废品清运，以及搬出地点和搬入地点间的运输等工作。并提供搬运过程中所需的搬运工具和预包装材料等各种设备物资及搬运所需人员。搬运前后物资的清查鉴定等相关的全部服务工作。
2.1 车辆人员要求：

    车辆规格不低于以下标准：车厢规格长4.2m，宽2m，核定载重2吨；且车辆需能在温州市区通行，应闯禁导致的后果有供应商自行承担，在搬运过程中造成院方货物损失照价赔偿。随车搬运人员不少于2人。
2.2 搬运线路：
线路一：温州市中医院龙湾院区（龙湾区龙水路）至温州市中医院水心院区（鹿城区锦绣路1024号，约20公里）、固定资产仓库（瓯海区北纬三路6号，约19公里）和温州市中医院景山院区（瓯海区雪山路338号，约22.5公里）的搬运。

线路二：温州市中医院六虹桥院区（蛟尾路9号）至温州市中医院水心院区（鹿城区锦绣路1024号，约3.1公里）。
线路三：温州市中医院金达路学生宿舍（瓯海区金达路37-51号）至温州市中医院新学生宿舍（瓯海区西山东路北侧，约3.6公里）。

  注：

1、以上新学生宿舍为三层楼房无电梯，其他楼房均具备电梯。
2、线路一、线路二搬运时间预计在2月上旬或3月份，线路三搬运时间预计在 1月中旬。
六、工期要求
接到甲方通知的5日内完成搬运服务。
七、报价人资格：

1、报价人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报价人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容须包含所投产品）。
八、付款方式
    按实际搬运车次*单价结算，经双方核对且采购人收到有效发票后3个月内支付服务费。线路一、线路二和线路三完成搬运服务后，可分别结算。
PAGE  
4

